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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 

有關發展局的  
指定項目指標（包括績效指標）一覽表  

 
 
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  
 
1. 確保土地如期到位：  

 
 *在未來十年（2023-24 至 2032-33 年度）依時提供約 3 300

公頃新平整土地，當中不少於 1 300 公頃來自「北部都會

區」。  
 
 *在未來五年（ 2023-24 至 2027-28 年度），準備好可通過賣

地或鐵路物業發展而可供市場興建合共不少於 72 000 個私
營房屋單位的土地。  

 
 *每年公布未來十年可供發展土地的供應預測。  

 
2. 增加土地供應：  

 
 *就新一輪「綠化地帶」用地檢討中選取作房屋發展的 255  公

頃土地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以期在 2024 年或之前改劃第一批

用地。  
 
 *在五年內（2022-23 至 2026-27 年度）為政府項目收回約

500 公頃私人土地（當中超過 90%  位於「北部都會區」），

總量比過去五年（ 2017-18 至 2021-22 年度）全港所收回的

120 公頃土地超逾四倍。  
 
 於收到齊備資料或相關政府項目獲授權 1六個月內（以較後

者為準），發出特惠津貼建議或編配出租安置單位予受政府

發展項目影響的合資格住戶及業務經營者（選擇暫緩處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就發放特惠津貼或安置而言，政府發展項目的授權現時是指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或其

授權機關批准相關工程項目撥款，或獲得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同意就項目提早

進行收地清拆。政府將建議更改此做法，在相關法例列明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授權收地後可發放補償，將於 2022 年內向立法會提交的精簡發展相關法定程序的

條例草案下提出。若立法會通過有關條例草案而相關建議生效後，政府發展項目的

授權將會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收地作出授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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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安置事宜而遷出限期尚未屆滿的住戶或業務經營者除

外）。  
 

 *在 2023 年下半年至 2024 年分階段為以下「北部都會區」

內的新土地發展項目制訂發展方案﹕尖鼻咀╱白泥╱流浮

山、馬草壟、新田科技城和羅湖╱文錦渡，以及新界北新市

鎮。  
 

 *在 2023 年內成立專責部門，以督導及協調相關部門建設

「北部都會區」。  
 

 *於 2022 年內發布有關交椅洲人工島就填海範圍、土地用

途、交通基建及融資安排的建議，並於 2023 年開展環境影

響評估的法定程序。  
 

 *於 2025 年啟動將軍澳第 137 區的工程，爭取首批人口於

2030 年遷入。  
 
3. 精簡發展程序：  
 

 *在 2022 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主要修訂五條與發

展相關的法例，使非大規模項目產生「熟地」的所需時間由

現時的最少 6 年減至約 4 年，而大規模項目則可由約 13 年

減至約 7 年。  
 
 *透過屋宇署成立的「專責審批組」，就 500 個單位或以上

大型私人住宅項目的一般建築圖則申請，約八成申請可於

首次或第二次呈交時獲得批准（倘若無主要規劃、土地或消

防安全問題），比現時提升兩成以上。  
 
 *於 2023 年中或之前提出具體實施方案，把標準金額補地

價的模式擴展至新界農地以及把工廈重建的標準金額安排

恆常化。  
 
 *為加快市區重建，在 2022 年第四季諮詢公眾後，於 2023

年下半年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強拍條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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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*為推動「建築信息模擬技術」（BIM），在 2024 年第一季推

出應用軟件，將建築圖則的樓面面積資料是否符合審批要

求的查核自動化。  
 
 *於 2023 年內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以簡化 2025 年起期

滿地契的續期手續。  
 
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 
 
4. *向公眾每季提供第一個五年期公營房屋項目的資料，並每年提

供第二個五年期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造地進度資料。  
 
5. *差餉物業估價署和水務署於 2023-24 年度完結前聯合造訪約

4 000 個「劏房」戶，以加強執行「劏房」租務管制和視察有否濫收

水費。  
 
樓宇安全  
 
6. 提升／改善樓宇安全 : 
 

 由業主或政府承建商拆除違例構築物及糾正違規之處每年

共 28 000 個 (包括業主因收到屋宇署勸諭信或清拆令而拆

除的違例構築物或糾正的違規之處，以及屋宇署委派顧問

公司／政府承建商就未獲遵從的清拆令而進行的代辦工

程 )。  
 

 由業主或政府承建商修葺／糾正每年共 850 幢失修／危險

樓宇 (包括業主因收到屋宇署勸諭信、勘測令／修葺令或強

制驗樓通知而進行修葺／糾正，以及屋宇署委派顧問公司

／政府承建商就未獲遵從的命令和「樓宇更新大行動 2.0」
下第二類別樓宇進行的代辦工程 )。  

 
 由招牌擁有人或政府承建商拆除／修葺每年共 1 800 個危

險／棄置招牌 (包括招牌擁有人因接獲屋宇署的「拆除危險

構築物通知」而拆除／修葺的招牌，以及屋宇署委派政府承

建商就未獲遵從的拆除通知而進行的代辦工程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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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針對有潛在安全隱患的危險或欠妥私人樓宇，由政府承建

商每年為 80張長時間未獲遵從的勘測令或維修令進行代辦

工程。  
 
體育及康樂  
 
7. 海濱長廊：  
 

 *2028 年將維港兩岸的海濱長廊的總長度延長超過 30%，即

由 25 公里延長至 34 公里。  
 
 *每年於海濱場地舉行至少 30 項活動。  

 
8. *由 2023 年起分階段為 60 公里長「活力環島長廊」需改善部分

和所缺路段展開工程，以期於五年內駁通九成長廊。  
 
滿足建造業技術工人的需求以提升業界的承載力  
 
9.  已向建造業議會撥款 10 億元，於 2022 年起未來六年資助約

27 000 個培訓名額，進一步加強建造業工人培訓，應付持續的人力

需求。  
 
透過設立新的數碼工作日誌雲端平台落實數碼化升降機及自動梯的

保養記錄，以提升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  
 
10.  在全港超過 80 000 部升降機和自動梯，至少 60%  會在 2022 年
底新的數碼工作日誌雲端平台推出後的兩年內加入該平台，以實現

三方（政府、物業管理／業主和升降機／自動梯業界）共同監察升

降機和自動梯的維修保養，以提升安全。隨著此項目的推展，傳統

的紙本升降機和自動梯工作日誌將會逐步被取代。  
 
推廣長者友善設計  
 
11.  建築署於 2023 年起開展設計階段的新項目落實長者友善設計

指引內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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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審批新建樓宇的供水申請  
 
12.  2022 年百分之八十的申請文件於 60 日內完成審批，將提升至

2025 年百分之九十的申請文件於 50 日內完成審批。  
 
提高新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 
 
13.  建築署於工程造價超過 5 千萬元的建築項目中採用合適的環保

建築設計，以達至較法定標準高 10%的能源效益表現，及不少於

15%  由建築署負責興建的新建築物獲得綠色建築評估最高級別的認

證。  
 
14. 落實改善碼頭計劃：  
 

 於 2022 至 2027 年期間，逐步完成所有第一階段的十個碼頭

改善工程，並於 2025 年前完成第二階段的兩個碼頭改善工

程。  
 

 於 2024 至 2026 年期間，展開第二階段餘下的十一個碼頭

改善工程，並於 2026 至 2029 年期間逐步竣工。  
 
 
*《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》附件中的指標（包括績效指標）  
 
 


